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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

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
2007年1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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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時狀況

香港95%人口為華裔人士

種族歧視在本港並非一個嚴重的問
題

為何需要立法禁止種族歧視?

立法會 CB(2)883/06-07號文件 
LC Paper No. CB(2)883/06-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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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禁止種族歧視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來恪守平等原則，並致
力保障個人權利。《基本法》第39條訂明《公
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的有關條文適用
於香港。

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禁止政府和公共機構作
出任何形式的歧視性行為，包括種族歧視，但
該條例並不規管私人及私營機構的歧視行為。

4

立法禁止種族歧視(續)

根據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》，香
港有國際義務以一切適當方法，包括依情況需
要制定法律，禁止和消除種族歧視。

香港的成功建基於我們享有的人權、自由和法
治。我們需要捍衞香港的名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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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禁止種族歧視是否合時?

有關立法禁止種族歧視的討論已進行了一段頗
長的時間。自1997年起，大部分適用於香港的
國際人權公約的監察組織均在審議會上對於特
區政府未就種族歧視進行立法表示關注。

社會各界在過去十年已累積了豐富的經驗，執
行反歧視法例，包括性別歧視條例、殘疾歧視
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。

6

立法禁止種族歧視是否合時?(續)

公眾可接受以立法方式禁止種族歧視的程度逐
步增加：按民意調查結果，在1997年超過8成的
被訪者反對立法禁止種族歧視。然而在2004
年，6成的被訪者支持政府進行立法；更多商界
團體表示可接受立法，它們相信立法不會對香
港經濟造成負面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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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種族歧視條例草案》

我們的目標是讓草案 –

能在保障少數族裔免受種族歧視和尊重其他
人的權利和自由之間取得平衡

條文清晰合理、執行上切實可行

被受影響人士(包括少數族裔及大眾市民)所
接受

避免不必要的訴訟

8

建議大綱

把種族歧視、種族騷擾和種族中傷定為違法

禁止嚴重種族中傷

擴大平等機會委員會的管轄範圍以包括種族歧
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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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種族”的定義

“種族”指一個人的種族、膚色、世系、民族
或人種

種族定義不包括國籍、公民身份、居民身份、
在港居住年期、新界原居民身份等

10

何謂種族歧視?

直接歧視 : 如基於種族理由，給予另一人差於
他給予(或會給予)其他人的待遇。

間接歧視 : 施加一項適用於所有人的要求或條
件，但因某一種族的人士大都不能符合有關的
要求或條件，故此會對該種族的人士造成不利
的影響; 而且該要求或條件並無理據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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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種族歧視? (續)

兩項界定準則:

(1) 合理和相稱性: 該項要求或條件為某合符
理據的目的而施加，並與該目的有合理和
相稱的關連；或

(2) 不施加該項要求或條件並不切實可行。

12

何謂種族歧視? (續)

基於近親的種族的歧視

使人受害的歧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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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違法作為

種族騷擾是違法的。

種族中傷是違法的。

嚴重種族中傷，包括威脅損害有關人士的身體
或財產，或煽動其他人威脅損害有關人士的身
體或財產，即屬犯罪。

14

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

(a) 僱傭

(b) 教育

(c) 貨品、設施、服務及處所

政府、公共機構、個人和私營機構在下列六
個範疇內進行的種族歧視和騷擾行為皆屬違
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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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(續)

(d) 公共團體的選舉和委任

(e) 大律師事務所提供的見習職位及租賃

(f) 會社

條例草案並無施加平權行動的義務

16

違反條例的法律後果

在大多數情況下，違反條例草案的條文會承
擔民事法律後果，其補償的形式可包括損害
賠償、聲明或禁制令等

作出虛假或有誤導成分的陳述或嚴重中傷他
人則需承擔刑事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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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權力和職責

致力消除種族歧視

促進平等機會

鼓勵涉及爭議的各方和解

與現行反歧視法內所賦予的權力和職責大致
相同，即－

18

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權力和職責 (續)

提供有關法律訴訟程序的協助

為公眾利益展開正式調查

發出實務守則

發出執行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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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發表後的公眾回應

大部份支持立法，但亦有意見認為種族歧視情
況並不嚴重，毋須立法

有小部份意見認為草案擾民，會導致不必要訴
訟，影響工商界運作及市民日常生活

20

草案發表後的公眾回應 (續)

太多例外條款，削弱保障少數族裔的效力

應將新來港人士納入種族定義，予以法律保障

剔除有關語文的例外條款，保障並非以中文為
母語的少數族裔人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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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(一) : 例外條款
(備註 : 以下按目的的分類分析，純為方便解說，並非
草案的一部分)

目的
(a)為確保一些旨在讓

少數族裔人士受惠
和迎合他們特別需
要的措施不會被視
作種族歧視



例子

針對少數族裔提供
的訓練

特別措施

慈善目的

22

關注(一) : 例外條款 (續)

目的

(b)為平衡少數族裔人
士的權利和其他人
應享的權利和自由



例子

僱主聘用家庭傭工

寄養服務

小型住宅租賃而業主自
住的情況

合夥人的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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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(一) : 例外條款 (續)
目的

(c)在合法及合理
的情況下，保
障其他基於政
策理由和考慮
所作的合理規
定和條文



例子

在條例草案制定的首三年內，給予
小僱主的豁免

真正的職業資格

並不強制教育機構或提供職業訓練
的機構變更假期或授課語言安排

在提供貨品、服務、設施及處所等
方面使用或不使用特定語文

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

24

關注(一) : 例外條款 (續)

目的

(d)為清晰界定
條例草案的
涵蓋範圍



例子

有關以海外僱員條款僱用
的情況

關於入境法例的例外條文
以及關於國籍、居民身
分、原居民身分或歸化的
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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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(二) : 語文

“種族” 非指語文。強制要求所有服務提供
者都以各種語文或某一指定語文進行活動，既
不合理、亦不可行

不合理的語文能力要求(如聘用條件) 則有可能
構成間接歧視的違法行為

所有在港適齡兒童均享有九年免費基礎普及教
育，不分種族人種

26

關注(二) : 語文 (續)

民政事務局及教育統籌局均提供支援服務，提
高少數族裔人士學習本地語文機會，幫助融入
社會及學習環境，並將繼續加強此等措施

教育統籌局亦正採取適當措施，為非華語學生
提供合適中國語文課程，包括語文架構設計、
支援校本調適、制訂補充指引及提供其他公開
考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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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(三) : 新來港定居人士

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條例適用所有在港人士
(包括非華裔少數族群，在港華裔大多數及所有
新來港定居人士，不分種族和籍貫) ，免受基
於種族理由的歧視

大部份新來港定居人士與在港華裔大多數同民
同種，並不構成獨立種族群體；所遭待遇不應
與種族歧視混為一談

“種族” 定義的概念，基本是指與生俱來的狀
況，並不隨時間而改變

28

關注(三) : 新來港定居人士(續)

1983年英國上議院案例指出，符合種族定義的獨
特社群，必須具有某些特性：

共同擁有一段歷史，令這社群與別不同

秉承獨有的文化傳統，包括家族和社會風俗
習慣

基本條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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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(三) : 新來港定居人士(續)

源自同一地區，或屬於少數共同祖先的後裔

使用同一語言

共同擁有一套獨有的文學

信奉同一宗教，而該宗教與鄰近社群或其他
一般社會人士信奉的宗教不同

在較大的社群當中屬於少數、受壓迫或弱勢
的一群，如被征服的一國人民

相關特質

30

關注(三) : 新來港定居人士(續)

政府亦正努力提供支援和服務，協助新來港定
居人士融入主流社群，並透過教育和宣傳，消
除社會部份人士對他們的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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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(四) : 條例草案會否引致大量訴訟

自1996年起，平等機會委員會共接獲約7000
宗投訴，經調查後其中約2900宗（即42%）
列為須進一步跟進個案。在這些個案當中，
1800宗獲成功調解（即62%）。

32

關注(四) : 條例草案會否引致大量訴訟(續)

至於另外1100宗未能成功調解個案當中，有
400宗個案的投訴人向平等機會委員會申請法
律協助。當中，約160宗申請獲得批准，而這
些獲批准申請當中，約有125宗（即78%）其後
被申請人撤回或獲得庭外和解，而只有約30宗
申請展開了法律訴訟程序。後者中，法庭已完
成14宗個案的審理。

草案載有例外條文，明確界定規管範圍，可助
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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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在促進種族和諧方面的工作

1998年 : 設立“平等機會(種族)資助計劃”。
同年成立熱線，處理有關種族歧視的查詢及
投訴

2000年起 : 資助開辦為少數族裔人士語文課
程及為少數族裔青少年提供廣東話班和導師
計劃

締造社會和種族和諧，立法以外，公眾教育與社
會認同及支持均同樣重要

34

政府在促進種族和諧方面的工作(續)

2002年 : 成立促進種族和諧委員會，成員以
少數族裔人士和非政府服務團體代表為主，
以加強溝通和推進種族融和教育及宣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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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在促進種族和諧方面的工作(續)

處理投訴

校訪宣傳及講座

印製教師參考資料及教材套

推行為新抵港的少數族裔人
士提供流動資訊服務

編撰多種語文緊急情況用語
手冊，派發予公營及私營的
醫療機構使用

同年(2002年) ：民政事務局內設立種族關係
組，推展及加強各項教育和支援服務。包括：

36

政府在促進種族和諧方面的工作(續)

推行「社區幹事培訓計劃」，培訓少
數族裔社區幹事，使能自助助人

成立融和獎學金，獎勵少數族裔學
童，並表揚有關學校
開辦廣東話班和提供家課輔導，協助
非華語學生及家長適應本港生活

資助提供尼泊爾語及烏爾都語﹝即巴
基斯坦國語﹞電台節目

2004年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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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在促進種族和諧方面的工作(續)

2005年 : 成立社區發展隊，為油尖旺區和元朗
區的南亞少數族裔居民服務

2006年 : 

• 創立少數族裔社區支援小組，由少數族
裔團體分別服務在港的巴基斯坦及尼泊
爾人士

• 資助提供印尼語廣播節目

38

政府在促進種族和諧方面的工作(續)

2007年: 將新增資助少數族裔人士職業訓練，
包括就業廣東話培訓班，並協助融入工作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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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推介工作

為加強認知，民政事
務局已在草案公佈後
進行下列簡介活動：

• 新聞發佈會

• 印製中/英文及四
種少數族裔語文
的草案小冊子，
幫助少數族裔了
解草案

40

草案推介工作(續)

• 報章、電台、電視台訪問及時事討論

• 為少數族裔社群、服務機構及關注人權
組織安排簡介會

• 少數族裔人士論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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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推介工作(續)

民政事務局將按需要繼續向社會各界人士及
團體解釋草案建議

樂意提供名單以便立法會聯絡有關團體及直
接聽取意見


